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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台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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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三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 

地點：新竹市光復路二段二巷四十七號 

出席：出席股東及受託代理人所代表之出席股份總計 15,442,462 股，佔本公司

發行股份總數 24,253,368 股之 63.67%。 

列席：致遠會計師事務所葉惠心會計師 

主席：蔡義泰                                紀錄：陳麗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略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九十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 

說明： 

（一）九十二年度之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業經董事會編造(其中財務報表業經致遠會

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完竣)，並經監察人查核竣事。 

（二）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各項書表詳如附件一。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九十二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 

（一）九十二年度之盈餘分配係依公司章程規定辦理，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二）盈餘分配案如下表：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488,629  

本年度稅後純益 61,266,598  

  可分配盈餘 61,755,227   

分配項目   

  法定公積 (6,126,660)  

  董監酬勞 (1,100,000)  

  員工紅利-現金 (3,000,000)  

  員工紅利-股票 (4,000,000)  

  普通股股利-現金 (9,458,810)  

  普通股股利-股票 (37,835,250)  

期末未分配盈餘 234,507  

          註：目前流通在外股數：24,253,368 

（三）上述現金股利俟本次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除息基準日。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由：擬辦理九十二年度盈餘、員工紅利及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公決。 

說明： 

（一）為充實營運資金，擬自未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紅利新台幣 37,835,250 元及員工

紅利 4,000,000 元，暨自資本公積中提撥 16,977,360 元，合計 58,812,610 元，

轉增資發行新股 5,881,261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301,346,290 元。 



 

 

 

 

 

（二）本次增資發行新股辦法： 

（1）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冊所載之股東及其持有比例分配之，每仟股無償配發

226 股(含盈餘配股 156 股及資本公積 70 股)。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得由

股東自行併湊成整股，並於配股除權基準日起五日內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

構辦理，逾期未併湊或併湊仍不足一股者，按面額折發現金至元（元以下

捨去），其畸零股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 

（2）員工紅利轉增資發行之新股，依員工分紅辦法分配予員工。 

（三）本次配發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股份相同。 

（四）如嗣後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轉換及註銷或發行之轉換公司債轉換為

普通股等，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股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授權董事會

辦理變更登記事宜。 

（五）本次增資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配股除權基準日，將另行公告。 

（六）以上增資相關事宜，如經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或因客觀環境之營運需要變更時，授

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  公決。 

說明： 

（一）為符合公司營運所需，擬修訂公司章程之部分條文。 

（二）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二。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由：討論增資稅賦獎勵案，提請  公決。 

說明： 

（一）本公司九十一年度的增資擴展，業依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屬於製造業及技術服務

業部分獎勵辦法申請並經核准為抗雜訊之強健嵌入式語音介面系統及通訊王之

投資計畫。 

（二）此計畫於擬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規定選擇由公司享受五年免稅之租稅減免優

惠。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由：討論增資大陸子公司案，提請  公決。 

說明： 

（一） 北京蒙恬神州科技有限公司有長久耕耘之必要，故擬購置一屬於自己的辦公場

所；而北京的租金成本，在目前外來人口陸續增加下也有越來越高的趨勢，自行

購置辦公室後，可去除房租租約的不確定性，同時確定未來之辦公成本。 

（二） 擬增資北京子公司美金 50 萬。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案，提請  公決。 

說明： 

(一)為配合公司營運所需，擬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二)修訂前後之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詳議事手冊。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七、散  會：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主席宣佈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附件一 
蒙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師查核報告 
 

蒙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

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暨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

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

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

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

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蒙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蒙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九十二年度及民國九十一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並經

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在案，備供參考。 
 

此   致 

 
蒙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致 遠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證期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表 
查核簽證文號：(90)台財證(六)字第 100690 號 

(91)台財證(六)字第 144183 號 
 

 

葉惠心 
 

會計師： 

張庭銘 
 
 
中華民國 九十三 年 三 月 十七 日



 

 

 

 



 

 

 

 



 

 

 

 



 

 

 

 



 

 

 

 

蒙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會計師查核報告 

 
蒙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損益表、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

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

合理確信合併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合併財務報表所列

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

會計估計，暨評估合併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

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蒙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九十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如合併財務報表附註一.3 所述，蒙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九十一年度之合併財

務報表之編製主體已配合民國九十二年度合併財務報表編製主體變動而予以追溯重編。 
 
此   致 

 
蒙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致 遠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證期會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90)台財證(六)字第 100690 號 

(91)台財證(六)字第 144183 號 
 
 
葉惠心 

 

會計師： 
 

張庭銘 
 

 

中華民國 九十三 年 三 月 十七 日



 

 

 

 



 

 

 

 



 

 

 

 



 

 

 

 



 

 

 

 

附件二 
蒙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參億伍仟萬元整，分為參仟

伍佰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其中未發行股份授

權董事會分次發行之。 

第一項資本額內保留貳佰萬股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授權董事會視需要分次發行。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肆億伍仟萬元整，分為

肆仟伍佰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其中未發

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之。 

第一項資本額內保留貳佰萬股供發行員工認股權

憑證，授權董事會視需要分次發行。 

為配合

增資，

提高額

定股本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年九月十九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月十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十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一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年九月十九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月十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十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一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增列本

次修訂

日期 

 

 


